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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8/2018 號  

（於 1 月 11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 

 

目的  

 

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，南區區議會於 2017 年 11 月 16 日舉行

的第十三次會議上討論的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。  

 

 

主要事項  

 

勞工處處長與南區區議會議員會面  

 

2. 勞工處處長向議員簡介勞工處的工作，包括就業概況及就業服

務、鼓勵就業交通津貼（下稱「交津」）計劃、法定最低工資、勞資關

係、補充勞工計劃、職業安全及健康、工時政策，以及取消強制性公積

金（下稱「強積金」）的僱主供款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（下

稱「強積金『對沖』安排」）。  

 

3. 議員就長者就業保障、交津計劃、標準工時、取消強積金「對

沖」安排、侍產假、聘請外傭事宜、南區職位空缺、兼職員工的福利安

排、處理工傷個案所需的時間、部分行業人手不足的問題、職業錯配、

於南區增設處方就業中心等事宜表達意見及提出查詢。勞工處處長備悉

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查詢。亦有議員要求檢討與部門首長會面的安排，秘

書處備悉議員意見。  

 

 

葛量洪醫院重建計劃  

 

4. 醫院管理局代表簡介葛量洪醫院重建計劃概況、工程的範疇、

計劃進度等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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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議員就文件內容的詳盡性、醫院重建後的人流評估及病床數目

分布、會否增設行人通道由黃竹坑道直達葛量洪醫院等事宜提出意見，

醫院管理局代表備悉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查詢。此外，有議員希望就葛量

洪醫院重建計劃獲取更詳盡的資料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 有關葛量洪醫院重建計劃一事，院方將會於 2018 年第

一季有新進展時提供更多詳細資料予區議會。）  

 

 

委任 2018-2019 年度的增選委員及修訂增選委員數目  

 

6. 除陳穎豪先生的提名外，區議會通過委任載於議會文件 89/2017

號附件的推薦名單上其餘 16 位獲提名人為增選委員，獲委任的 16 位增

選委員的任期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，為期兩年。區議會同時通過修

訂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上限為五名，以及修訂南

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上限為兩名。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： 2018 年南區青少年足球代表隊訓練計劃及其他

與撥款相關的事宜  

 

7. 區議會通過撥款 432,000 元予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，以資助

「 2018 年南區青少年足球代表隊訓練計劃」，並預支一半款項（即

216,000 元），以應付活動的前期開支。  

 

8. 區議會通過載於議會文件 90/2017 號附件二的「南區區議員及增

選委員評估社區參與活動成效輪值表（ 2018-2019）」，並把陳穎豪先生

的名字從輪值表中刪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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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社區重點項目進展報告  

 

9. 區議會通過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合作推展眼科檢

查服務，並與香港復康會合作提供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；以及通過

上述兩個伙伴機構提出的服務細節（即議會文件 91/2017 號附件二及附

件三的內容）。南區民政事務處將按上述區議會的討論結果，參照相關

的政府財務通告和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《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指引》，向

署方提交第二輪項目建議書。  

 

 

於 2018 年 1 月 12 日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的討論項目  

 

10. 議員於會上建議於 2018 年 1 月 12 日與立法會議員會面時，可

就區內重大議題，包括「南區市容」、「地區的規劃項目及有關的交通

問題」、「旅遊設施及相應的交通配套設施」、「地區設施」及「地區

小型工程項目撥款的涵蓋範圍及相關事宜」進行討論，秘書處將於會後

再次向議員發送討論項目，以供參閱及徵詢意見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 秘書處已於 2017年 11 月 20 日發出電郵，再次邀請議員

就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的討論項目提出建議。秘書處沒

有收到任何建議；因此，區議會將會向立法會議員提出

於 2017年 11 月 16 日區議會會議上曾討論的項目，秘書

處已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回覆立法會秘書處。）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外訪活動事宜  

 

11. 區議會通過外訪地點訂為新加坡，並暫定於明年 6 月最後一個

星期出發。議員就外訪活動的參觀範疇提出意見，參觀範疇大致分為五

大類，包括地區事務、當地優良設施、城市規劃、交通及環保。議員亦

建議其他相關政府部門，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委派

人員隨行，以便更有效地作出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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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南區區議會聖誕聯歡會  

 

12. 南區區議會聖誕聯歡會將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

12 時 30 分於南區區議會會議室舉行，並一如往年的安排，由議員各提

供一款食物，以及邀請議員助理一同參與聖誕聯歡會。  

 

 

第二屆全港青年社區體育節  

 

13. 區議會通過成為「第二屆全港青年社區體育節」的支持機構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4.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8 年 1 月  


